淅川县关于扩大开放鼓励投资的政策规定
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，吸引外来投资，激活县内资金，促进我县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，制定本规定。
　　第一条　鼓励投资凡国家明令禁止外的一切产业项目，重点支持工业、旅游、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等项目。
　　第二条　确保新办企业所需用地供应。对新办投资额5000万元以上(含5000万元)工业企业，按征地款的20%予以补贴。对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，按征地款的50%补贴。征地补贴款在企业投产后，逐年从该企业所交税收县财政实得部分中拿出20%予以补贴，补完征地款即止且补贴时间不超过五年。
　　第三条　对新办企业，县内审批办证由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负责，办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。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和基本建设环节的各种证照，除收取工本费和代省、市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外，县级收费全部免除。
　　第四条　新办工业或旅游企业，适用贫困县的税收政策，三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。每年按新增税收县财政实得部分的10%奖给企业。
　　第五条　企业出口创汇，按出口创汇额折算人民币的2‰给予奖励。
　　第六条　对投资者作如下奖励：
　　(一)县政府筹建企业家公寓，完善服务功能，为投资商或企业家提供宜居环境。凡投资额度较大的客商，除水电和物业管理费外，免租提供一套居住。对纳税额连续两年增幅较大的企业家，奖励一套公寓。
　　(二)对贡献突出、素质较高的客商，可推荐为同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可聘为县政府经济顾问，可授予“优秀民营企业家”、“荣誉市民”等称号。
　　(三)对无偿捐赠者，可给予公共设施冠名权、树碑立传或其它荣誉。
　　第七条　外来投资者及引进人才，在用水、用电、供暖、供气、交通、通讯、就医、户籍、社保、子女就学、就业等方面与本县居民享受同等待遇，受理服务从优。
　　第八条　除税收、安监、环保、劳动保护四项法定检查外，任何单位不得到企业检查。确需检查的，必须持县优化办批准通知书。
　　第九条　成立由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任组长的招商引资考核奖励领导小组，成员由县政府办、发改委、项目办、商务局、外商投资管理局、工业局、财政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、统计局、监察局等部门领导组成，负责考核奖励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项目办，负责处理日常工作。
　　第十条　对重大投资项目和投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由县政府召开办公会议，实行一事一议，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。
　　第十一条　奖金来源未加特殊说明的，由县财政在年终核算后三个月内支付。奖金不能兑现时，可凭引资协议和相关凭证到县政府投诉。
　　第十二条　对享受优惠的项目建设用地，闲置一年的，按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20%交纳土地闲置费;闲置两年或改变用途的，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。
　　第十三条　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此前发布的所有招商引资政策规定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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